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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科融通第三方支付业务在2015年4月恢复拓展新商户，商户数、交易额均快速增长，业务收入增加，盈利能力增强，净

利润从-6,320.34万元增长到4,759.76万元；另一方面，其他业务稳步发展，净利润从4,451.56万元增长到6,570.19万元。

三、2017年净利润相较2016年1-7月净利润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8年，海科融通对POS机具的会计政策进行了调整，具体调整情况参见本回复之问题4。

本次交易《预案》披露的海科融通净利润以变更后的POS机具摊销政策为基础，导致本次披露的2017年净利润较前次

重组披露的2016年1-7月的净利润存在下降的情况。

海科融通2016年1-7月的净利润在当时的会计政策下为1.14亿元。 如按照变更前的POS机具摊销政策调整，2017年净

利润为1.57亿元，不会出现相较2016年1-7月净利润下降的情况。

四、2019年1-10月净利率提升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7年、2018年及2019年1-10月，海科融通的净利率分别为4.52%、4.76%和5.99%。 2019年1-10月海科融通净利率提

升较大主要受两方面的因素影响：

（一）海科融通2019年奖金尚未全部计提

按照现行惯例，海科融通一般会于每年度12月末根据全年经营考核情况计提年终奖金。 2018年海科融通计提奖金4,

036.31万元，2019年1-10月已计提奖金2,216.06万元，预计将于2019年12月补充计提部分奖金。 因此，2019年奖金尚未全

部计提是2019年1-10月净利率较高的重要原因。

（二）增值业务净利率较高

2019年，海科融通推出增值业，实现收入2,177.20万元。由于该业务是优化商户收单业务体验效果的附加业务，成本较

低。 该项业务增加净利润1,850.62万元，导致海科融通净利率进一步提高。

综上，海科融通净利率提高具有合理性。

五、列示2014年至今标的公司的扣非净利润，并结合相关年度公司资产处置及业务调整情况，说明标的公司盈利能力

是否稳定，未来公司经营规划及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海科融通2014-2018年及2019年1-10月净利润和扣非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1-10月

营业收入 6,557.52 13,977.82 99,782.90 207,042.03 303,746.10 262,260.67

净利润 -3,391.99 -7,568.25 9,139.81 9,356.31 14,468.43 15,701.88

扣非净利润 -4,474.28 -7,993.06 10,044.19 9,369.64 11,950.25 13,539.18

非经常性损益 1,082.29 424.82 -904.39 -13.32 2,518.18 2,162.70

注：2014-2016年数据为新力金融重组海科融通披露的模拟口径数据。

海科融通非经常性损益主要为关联方资金拆借利息、政府补助、处罚支出等。 2018年以来，海科融通非经常性损益金

额增加，主要为关联方资金拆借利息增加所致，海科融通正积极协调收回关联方借款，预计未来非经常性损益金额将会大

幅度降低。 海科融通盈利能力稳定，未来经营规划及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六、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认为，海科融通2014年、2015年亏损主要系受预授权事件影响，自2015年4月起恢复拓

展新商户；恢复拓展新商户后，海科融通2016年1-7月盈利能力较2014年、2015年明显增强。 受POS机具摊销政策调整影

响，海科融通2017年净利润较2016年1-7月净利润下降。受当期奖金尚未全部计提、增值业务净利率较高等因素影响，海科

融通2019年1-10月净利率上升。 海科融通非经常性损益主要为关联方资金拆借利息、政府补助、处罚支出等，其盈利能力

稳定，未来经营规划及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七、补充披露情况

公司已在《预案》“第四节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之“四、最近两年一期简要合并财务数据” 补充披露上述回复内

容。

问题13、 预案披露，2017年、2018年、2019年1-10月， 标的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20,403.67万元、

21,724.14万元和-4,767.78万元，波动较大。 请公司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及标的公司历史情况，补充说明2019年1-10月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可比公司及标的公司历史情况

第三方支付服务行业的可比上市公司主要有A股上市的拉卡拉、 港股上市的汇付天下。 2017年亚联发展收购上海即

富、2016年海联金汇收购联动优势披露了上海即富和联动优势的部分财务数据。 根据该等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相关公司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数据期间 T T-1 T-2

上海即富 2014、2015年及2016年1-6月 -3,537.78 5,436.05 -12,489.28

联动优势 2013、2014及2015年 15,993.24 32,782.78 28,415.09

拉卡拉 2017、2018年及2019年1-9月 59,559.34 62,174.80 55,439.86

汇付天下 2017、2018年及2019年1-6月 19,673.70 71,944.90 77,554.20

海科融通 2017、2018年及2019年1-10月 -4,767.78 21,724.14 20,403.67

注：上述信息根据相关公司IPO或并购重组等披露的公开信息获取，其中T指最新一期，T-1指最新一期的前一会计年

度，T-2类推。

从行业可比公司看，除拉卡拉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为稳定外，其他公司的现金流量均有一定波动。 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主要受各公司市场拓展策略、备付金提取时间点、会计政策等因素影响。 如根据拉卡拉招股说

明书披露的信息，拉卡拉将自投的POS机具作为固定资产核算并在5年期限内计提折旧，购置该部分POS机具的现金流出

确认为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并未影响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海科融通主要通过向代理商折价销售POS机具的方式进行投放，

购置POS机具的现金流出确认为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导致海科融通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偏低。

从海科融通历史情况看，2019年1-10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低于2017年和2018年。

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原因及合理性

根据海科融通现有会计政策，交易手续费从备付金账户划转至自有账户后确认为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2019年1-10月，

海科融通实现的净利润为15,701.88万元，但2019年1-10月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4,767.78万元，两者相差20,469.66

万元。 净利润暂未完全转变为现金流入，是导致海科融通2019年1-10月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主要原因。

2019年1月1日， 海科融通备付金账户归属于自有资金部分的余额为261.82万元，2019年10月31日账户余额为12,

515.51万元。 2019年1-10月，海科融通主要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合理适度的申请将资金从备付金账户划转至自有资金账户，

由于资金未全部划转，备付金账户上留存归属于海科融通自有资金12,253.69万元，该部分资金由于尚未从备付金账户划

转至自有资金账户，所以未确认相应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同时，海科融通2019年1-10月技术服务和POS机具销售业务部分款项尚未收回，造成2019年10月31日应收账款余额

同比年初增加3,698.40万元，进一步对海科融通2019年1-10月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产生影响。

此外，海科融通2019年1-10月共支付POS机具采购款3.98亿元，本期摊销计入营业成本的金额为2.75亿元（含税），部

分未来年度摊销的POS机具采购款已在当期形成现金流出，进一步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低于本期净利润。

因此，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具有合理性。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认为，海科融通2019年1-10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负主要系其备付金账户中归

属于自有资金的部分未划转至自有资金账户，因此未确认为经营活动现金流入所致。 同时，技术服务和POS机具销售业务

部分款项尚未收回，进一步影响了海科融通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此外，部分未来年度摊销的POS机具采购款已在当期形成

现金流出，进一步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低于本期净利润。 因此，海科融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

具有合理性。

四、补充披露情况

公司已在《预案》“第四节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之“四、最近两年一期简要合并财务数据” 补充披露上述回复内

容。

五、其他

问题14、标的公司股权较为分散，有102位自然人股东，持股比例合计49.53%。 请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公司股权情

况的历史沿革,以及相关股权变更时的估值作价情况；（2）标的公司及其控股股东董监高持有标的公司股权的情况；（3）

标的公司自然人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是否存在自然人股东控制标的公司的情况。 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

见。

回复：

一、标的公司股权情况历史沿革及相关股权变更时的估值作价情况

经查询海科融通工商档案及海科融通提供的资料， 海科融通股权情况历史沿革及相关股权变更时的估值作价情况如

下：

（一）2001年4月，海科有限（北航融通）设立

2001年4月，海淀科技、北京北航天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航天华” ）、北京博海创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博海创新” ，后更名为“北京世冠方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龙翔共同出资设立北京北航融通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北航融通” ，后更名为“北京海科融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海科融通前身），本次设立主要履行了如下法

律程序：

2001年4月1日，海淀科技、北航天华、博海创新、龙翔签署北航融通《公司章程》。 根据该章程，北航融通注册资本为1,

000万元。

2001年4月1日，北京市洪州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洪州评报字（2001）第2-019号《资产评估报告》，确认北航天

华用于出资的非专利技术（《具有分布式共享存储机制的可扩展机群系统》）的评估值为200万元。

2001年4月4日，中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2001）中务验字04-032号《开业登记验资报告书》，验证海淀

科技投入货币500万元，北航天华投入非专利技术200万元，博海创新投入货币150万元，龙翔投入货币150万元。

2001年4月5日，北航融通完成了工商设立登记手续。

2001年6月11日，北航天华与北航融通签署《财产转移协议书》，约定北航天华将其认缴出资的《具有分布式共享存储

机制的可扩展机群系统》所有权转移至北航融通。

2001年7月19日，北京民青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2001）京民会内审字第179号《查账报告》，确认北航天

华用于出资的非专利技术已办理财产转移手续，并将无形资产投资记入公司会计账目内（记账凭证号为2001年的5月21日

14号）。

北航融通设立时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海淀科技 500 货币 50

2 北航天华 200 非专利技术 20

3 博海创新 150 货币 15

4 龙翔 150 货币 15

合计 1,000 － 100

（二）2006年5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6年3月17日，北京中威华德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中威华德诚评报字（2006）第1028号《北京北航融通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 根据该报告书，截至2005年12月31日，北航融通净资产评估值为-197.00万元。

2006年5月11日，北京海科融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科有限” ，更名前为“北航融通” ，海科融通前身）股

东会通过决议， 同意股东北航天华将其持有的海科有限200万元出资转让给北京大行基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大行基业” ）。

同日，北航天华与大行基业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约定大行基业受让北航天华持有的海科有限200万元出资额。

北航天华与大行基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根据该协议，鉴于截至2005年12月31日海科有限净资产为-197万元，北

航天华同意将其合法持有的海科有限20%股权以零价款转让给大行基业。

2006年5月11日，海淀科技、大行基业、北京世冠方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冠方舟” ）、龙翔签署《章程修

正案》。 2006年5月25日，海科有限就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后标的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海淀科技 500 货币 50

2 大行基业 200 非专利技术 20

3 世冠方舟 150 货币 15

4 龙翔 150 货币 15

合计 1,000 － 100

（三）2006年6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06年6月12日，海科有限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股东龙翔将其持有的海科有限150万元出资转让给徐君。

同日，龙翔与徐君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约定徐君受让龙翔持有的海科有限150万元出资额。

同日，海淀科技、大行基业、世冠方舟、徐君签署《章程修正案》。

2006年7月5日，海科有限就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后标的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海淀科技 500 货币 50

2 大行基业 200 非专利技术 20

3 世冠方舟 150 货币 15

4 徐君 150 货币 15

合计 1,000 － 100

（四）2011年4月，第三次股权转让及第一次增资

2011年4月6日，海科有限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股东世冠方舟将其持有的海科有限15%的股权转让给北京二维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维投资” ）；同意海科有限将注册资本增加至11,580万元，其中6,150万元新增出资额由原股东

海淀科技、大行基业以每1元出资额按1元的价格认购，4,430万元新增出资额由汇盈高科、孙瑞福等34名新股东以每一元

出资额按1.9元的价格承担并成为海科有限新股东。

同日，世冠方舟与二维投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世冠方舟以450万元的价格将其持有海科有限15%的股权转让

给二维投资。

2011年4月27日，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利安达验字[2011]第A1040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11

年4月27日止，海科有限已收到海淀科技、大行基业、汇盈高科、孙瑞福等36名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10,580万元。

2011年4月27日，海科有限法定代表人签署《章程修正案》。

2011年5月20日，海科有限就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事项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后标的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海淀科技 6,000 货币 51.81

2 大行基业

200 非专利技术

7.34

650 货币

3 二维投资 150 货币 1.30

4 徐君 150 货币 1.30

5 汇盈高科 400 货币 3.45

6 孙瑞福 420 货币 3.63

7 王鑫 400 货币 3.45

8 丁大立 350 货币 3.02

9 张丽 300 货币 2.59

10 杜少苹 300 货币 2.59

11 任思辰 280 货币 2.42

12 田军 200 货币 1.73

13 褚庆年 200 货币 1.73

14 吴昊檬 200 货币 1.73

15 章文芝 200 货币 1.73

16 刘兰涛 180 货币 1.55

17 张绍泉 100 货币 0.86

18 杨慧军 100 货币 0.86

19 丁志城 100 货币 0.86

20 陆国强 100 货币 0.86

21 尤勇 100 货币 0.86

22 吴江 70 货币 0.61

23 冯秋菊 65 货币 0.56

24 张小童 50 货币 0.43

25 凌帆 50 货币 0.43

26 高卫 50 货币 0.43

27 李文贵 40 货币 0.35

28 陈培煌 30 货币 0.26

29 田璠 30 货币 0.26

30 张晓英 20 货币 0.17

31 鲁洋 20 货币 0.17

32 马晓宁 20 货币 0.17

33 董晓丽 10 货币 0.09

34 鲁建英 10 货币 0.09

35 鲁建平 10 货币 0.09

36 鲁建荣 10 货币 0.09

37 贺雪鹏 10 货币 0.09

38 靳莉慧 5 货币 0.04

合计 11,580 － 100

（五）2011年6月，第四次股权转让

2011年6月9日，海科有限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海科有限股东二维投资和大行基业分别将各自持有的海科有限1.3%

和7.34%的股权转让给中恒天达。

同日，二维投资、大行基业分别与中恒天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二维投资、大行基业分别以150万元、850万元的

价格将其持有的海科有限1.3%及7.34%的股权转让给中恒天达。

同日，海科有限法定代表人签署《章程修正案》。

2011年7月5日，海科有限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后海科有限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海淀科技 6,000 货币 51.81

2 中恒天达

200 非专利技术

8.64

800 货币

3 徐君 150 货币 1.30

4 汇盈高科 400 货币 3.45

5 孙瑞福 420 货币 3.63

6 王鑫 400 货币 3.45

7 丁大立 350 货币 3.02

8 张丽 300 货币 2.59

9 杜少苹 300 货币 2.59

10 任思辰 280 货币 2.42

11 田军 200 货币 1.73

12 褚庆年 200 货币 1.73

13 吴昊檬 200 货币 1.73

14 章文芝 200 货币 1.73

15 刘兰涛 180 货币 1.55

16 张绍泉 100 货币 0.86

17 杨慧军 100 货币 0.86

18 丁志城 100 货币 0.86

19 陆国强 100 货币 0.86

20 尤勇 100 货币 0.86

21 吴江 70 货币 0.61

22 冯秋菊 65 货币 0.56

23 张小童 50 货币 0.43

24 凌帆 50 货币 0.43

25 高卫 50 货币 0.43

26 李文贵 40 货币 0.35

27 陈培煌 30 货币 0.26

28 田璠 30 货币 0.26

29 张晓英 20 货币 0.17

30 鲁洋 20 货币 0.17

31 马晓宁 20 货币 0.17

32 董晓丽 10 货币 0.09

33 鲁建英 10 货币 0.09

34 鲁建平 10 货币 0.09

35 鲁建荣 10 货币 0.09

36 贺雪鹏 10 货币 0.09

37 靳莉慧 5 货币 0.04

合计 11,580 － 100

（六）2013年6月，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4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银函〔2013〕60号《中国人民银行关

于北京海科融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变更组织形式、注册资本、公司名称的批复》，同意海科有限进行股份制改制，并变更公

司名称。

2013年5月2日，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利安达审字[2013]第A3158号《审计报告》，确认截止2012

年12月31日，海科有限经审计的净资产为124,469,924.41元。

2013年5月16日，北京龙源智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龙源智博评报字（2013）第A1017号《资产评估报告》，

确认截止2012年12月31日海科有限的净资产评估值为131,816,961.06元。

2013年5月21日， 海科有限股东会通过决议， 同意海科有限以经审计的净资产按原股东持股比例折合股本11,580万

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6月5日，海科融通召开创立大会，审议通过海科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等议案。 标的公司股东签署海科

融通《公司章程》。

2013年6月5日，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利安达验字[2013]第1017号《验资报告》，对折股后的实收

资本进行了审验。

2013年6月25日，海科融通就本次改制事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改制后标的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股份数额（万股） 持股比例（%）

1 海淀科技 6,000 51.81

2 中恒天达 1,000 8.64

3 徐君 150 1.30

4 汇盈高科 400 3.45

5 孙瑞福 420 3.63

6 王鑫 400 3.45

7 丁大立 350 3.02

8 张丽 300 2.59

9 杜少苹 300 2.59

10 任思辰 280 2.42

11 田军 200 1.73

12 褚庆年 200 1.73

13 吴昊檬 200 1.73

14 章文芝 200 1.73

15 刘兰涛 180 1.55

16 张绍泉 100 0.86

17 杨慧军 100 0.86

18 丁志城 100 0.86

19 陆国强 100 0.86

20 尤勇 100 0.86

21 吴江 70 0.61

22 冯秋菊 65 0.56

23 张小童 50 0.43

24 凌帆 50 0.43

25 高卫 50 0.43

26 李文贵 40 0.35

27 陈培煌 30 0.26

28 田璠 30 0.26

29 张晓英 20 0.17

30 鲁洋 20 0.17

31 马晓宁 20 0.17

32 董晓丽 10 0.09

33 鲁建英 10 0.09

34 鲁建平 10 0.09

35 鲁建荣 10 0.09

36 贺雪鹏 10 0.09

37 靳莉慧 5 0.04

合计 11,580 100

（七）2013年8月，第二次增资（增资至21,580万元）

2013年4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银函〔2013〕60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北京海科融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变更组织

形式、注册资本、公司名称的批复》，同意海科融通增资。

2013年8月25日，海科融通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同意公司将注册资本增至21,580万元，同时股本总

额增加至21,580万股，新增股份由海淀科技等4名原股东及人人众科等59名新股东分别以货币认购。

本次增资新增股份认股价格为每股1.00元。

同日，海科融通法定代表人签署《章程修正案》。

2013年8月27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瑞华验字[2013]第22600001号《验资报告》，对增资后的

注册资本进行了审验，验证截至2013年8月26日，海科融通已收到人人众科、海淀科技、传艺空间、孟立新等63名股东缴纳

的新增注册资本1亿元，累计注册资本21,580万元。

2013年8月30日，海科融通就本次增资事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后标的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股份数额（万股） 持股比例（%）

1 海淀科技 7,554 35.0046

2 人人众科 2,000 9.2678

3 中恒天达 1,000 4.6339

4 传艺空间 567 2.6274

5 汇盈高科 400 1.8536

6 孙瑞福 420 1.9462

7 王鑫 400 1.8536

8 丁大立 350 1.6219

9 张丽 300 1.3902

10 杜少苹 300 1.3902

11 任思辰 280 1.2975

12 田军 200 0.9268

13 褚庆年 200 0.9268

14 吴昊檬 200 0.9268

15 章文芝 200 0.9268

16 刘兰涛 180 0.8341

17 徐君 150 0.6951

18 张绍泉 100 0.4634

19 杨慧军 100 0.4634

20 丁志城 100 0.4634

21 陆国强 100 0.4634

22 尤勇 100 0.4634

23 吴江 70 0.3244

24 冯秋菊 165 0.7646

25 张小童 50 0.2317

26 凌帆 150 0.6915

27 高卫 160 0.7414

28 李文贵 40 0.1854

29 陈培煌 30 0.1390

30 田璠 30 0.1390

31 张晓英 20 0.0927

32 鲁洋 20 0.0927

33 马晓宁 20 0.0927

34 董晓丽 10 0.0463

35 鲁建英 10 0.0463

36 鲁建平 10 0.0463

37 鲁建荣 10 0.0463

38 贺雪鹏 10 0.0463

39 靳莉慧 5 0.0232

40 孟立新 139 0.6441

41 吴静 115 0.5329

42 朱银萍 100 0.4643

43 崔毅龙 115 0.5329

44 李长珍 100 0.4643

45 侯云峰 169 0.7831

46 张文玲 100 0.4643

47 亓文华 100 0.4643

48 郑建建 35 0.1622

49 黄文 1,000 4.6339

50 张冉 50 0.2317

51 李斯 100 0.4643

52 王霞 100 0.4643

53 蒋聪伟 100 0.4643

54 李香山 150 0.6951

55 李琳 90 0.4170

56 张婷 50 0.2317

57 程春梅 100 0.4643

58 吴金钟 50 0.2317

59 吕彤彤 100 0.4643

60 胡晓松 200 0.9268

61 兰少光 65 0.3012

62 宋振刚 90 0.4170

63 孙荣家 30 0.1390

64 赵彧 100 0.4643

65 王卫星 30 0.1390

66 李昳 75 0.3475

67 张玉婵 52 0.2410

68 李宏涛 50 0.2317

69 张灵鑫 30 0.1390

70 朱克娣 30 0.1390

71 江中 100 0.4643

72 张宝昆 70 0.3244

73 辛晓秋 100 0.4643

74 董建伟 20 0.0927

75 熊德敏 80 0.3707

76 李军 120 0.5561

77 黄琼 30 0.1390

78 张韦 50 0.2317

79 孙兴福 50 0.2317

80 贾广雷 145 0.6719

81 李宁宁 39 0.1870

82 吴深明 50 0.2317

83 周秩立 50 0.2317

84 庞洪君 100 0.4643

85 毛玉萍 100 0.4643

86 杨薇 100 0.4643

87 庄丽 50 0.2317

88 李岚 50 0.2317

89 邢颖娜 50 0.2317

90 张翼 100 0.4643

91 张冀 100 0.4643

92 张艺楠 100 0.4643

93 陈建国 100 0.4643

94 张剑 100 0.4643

95 于静 50 0.2317

96 宋林营 50 0.2317

合计 21,580 100

（八）2015年9月，第三次增资（增加至25,580万元）

2015年5月26日，海科融通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同意将海科融通注册资本增至25,580万元，同时股

本总额增加至25,580万股，新增股份认股价格为每股4.00元，由海淀科技等10名原股东及雷鸣资本等16名新股东分别以货

币认购。

2015年8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了银函〔2015〕390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北京海科融通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增

加注册资本的批复》，同意海科融通增加注册资本至25,580万元，增资额由雷鸣资本等16个非主要出资人、主要出资人海

淀科技及赵彧等9个非主要出资人共同认缴，认缴资金16,000万元，其中4,0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12,000万元计入资本公

积。

2015年9月18日，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中喜验字[2015]第0418号《验资报告》，对增资后的注册

资本进行了审验。

2015年9月25日，海科融通就本次增资事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股份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海淀科技 8,954 35.0039

2 人人众科 2,000 7.8186

3 中恒天达 1,000 3.9093

4 传艺空间 877 3.4285

5 汇盈高科 400 1.5637

6 雷鸣资本 300 1.1728

7 黄文 1,000 3.9093

8 章文芝 700 2.7365

9 孙瑞福 420 1.6419

10 王鑫 400 1.5637

11 丁大立 350 1.3683

12 张丽 300 1.1728

13 杜少苹 300 1.1728

14 任思辰 280 1.0946

15 孟立新 204 0.7975

16 田军 200 0.7819

17 褚庆年 200 0.7819

18 吴昊檬 200 0.7819

19 吴江 200 0.7819

20 胡晓松 200 0.7819

21 赵彧 200 0.7819

22 陈格 200 0.7819

23 杨曼 200 0.7819

24 侯云峰 194 0.7584

25 刘兰涛 180 0.7037

26 冯秋菊 165 0.6450

27 高卫 160 0.6255

28 徐君 150 0.5863

29 凌帆 150 0.5863

30 李香山 150 0.5863

31 贾广雷 145 0.5668

32 吴静 140 0.5473

33 张文玲 125 0.4887

34 亓文华 125 0.4887

35 李桂英 125 0.4887

36 李军 120 0.4691

37 崔毅龙 115 0.4496

38 张绍泉 100 0.3909

39 杨慧军 100 0.3909

40 丁志城 100 0.3909

41 陆国强 100 0.3909

42 尤勇 100 0.3909

43 李长珍 100 0.3909

44 朱银萍 100 0.3909

45 李斯 100 0.3909

46 王霞 100 0.3909

47 蒋聪伟 100 0.3909

48 程春梅 100 0.3909

49 吕彤彤 100 0.3909

50 江中 100 0.3909

51 辛晓秋 100 0.3909

52 庞洪君 100 0.3909

53 毛玉萍 100 0.3909

54 杨薇 100 0.3909

55 张翼 100 0.3909

56 张冀 100 0.3909

57 张艺楠 100 0.3909

58 陈建国 100 0.3909

59 张剑 100 0.3909

60 赵宝刚 100 0.3909

61 孙东波 100 0.3909

62 冯小刚 100 0.3909

63 李琳 90 0.3518

64 宋振刚 90 0.3518

65 熊德敏 80 0.3127

66 李昳 75 0.2932

67 高秀梅 75 0.2932

68 张宝昆 70 0.2737

69 兰少光 65 0.2541

70 张玉婵 52 0.2033

71 张小童 50 0.1955

72 张冉 50 0.1955

73 张婷 50 0.1955

74 吴金钟 50 0.1955

75 李宏涛 50 0.1955

76 孙兴福 50 0.1955

77 吴深明 50 0.1955

78 周秩立 50 0.1955

79 庄丽 50 0.1955

80 李岚 50 0.1955

81 于静 50 0.1955

82 邢颖娜 50 0.1955

83 张韦 50 0.1955

84 宋林营 50 0.1955

85 李文贵 40 0.1564

86 李宁宁 39 0.1525

87 郑建建 35 0.1368

88 陈培煌 30 0.1173

89 田璠 30 0.1173

90 王卫星 30 0.1173

91 孙荣家 30 0.1173

92 张灵鑫 30 0.1173

93 朱克娣 30 0.1173

94 黄琼 30 0.1173

95 李凤辉 25 0.0977

96 谭阳 25 0.0977

97 宋小磊 25 0.0977

98 生锡勇 25 0.0977

99 王华 25 0.0977

100 刘征 25 0.0977

101 章骥 25 0.0977

102 张晓英 20 0.0782

103 鲁洋 20 0.0782

104 马晓宁 20 0.0782

105 董建伟 20 0.0782

106 许凯 20 0.0782

107 董晓丽 10 0.0391

108 鲁建英 10 0.0391

109 鲁建平 10 0.0391

110 鲁建荣 10 0.0391

111 贺雪鹏 10 0.0391

112 靳莉慧 5 0.0195

合计 25,580 100

（九）2014年12月至2015年11月期间的股份转让

2014年12月至2015年11月，海科融通共发生30次股份转让，即徐君等3个自然人将所持430万股股份转让给传艺空间，

崔毅龙等7个自然人将所持396万股股份转让给李凤辉等6个自然人，人人众科将所持2,000万股股份转让给冯立新等18个

自然人和传艺空间。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时间 出让方 受让方 股份数量（万股） 转让价格（元/股）

1 2014.12.20 崔毅龙 李凤辉 115 2.1

2 2015.01.10 熊德敏 钟敏 80 2.1

3 2015.03.20 周秩立 许凯 50 4

4 2015.09.26 宋林营 朱秀伟 50 4

5 2015.10.24 人人众科 宋小磊 78.5 4

6 2015.10.31 人人众科 传艺空间 950 4

7

2015.11.20 人人众科

孟立新 35 4

8 吴静 195.5 4

9 李凤辉 64 4

10 章骥 26 4

11 亓文华 15 4

12 生锡勇 22 4

13 张文玲 15 4

14 刘征 19 4

15 王华 65 4

16 谭阳 76 4

17 张灵鑫 12 4

18 李昳 104 4

19 朱克娣 4 4

20 李宁宁 3 4

21 李宏涛 24 4

22 张玉婵 242 4

23 冯立新 50 4

24 2015.11.20 郑建建 章骥 35 4

25 2015.11.20 王卫星 章骥 10 4

26 2015.11.20 王卫星 刘征 6 4

27 2015.11.20 杜少苹 刘征 50 4

28 2015.11.23 杜少苹 传艺空间 250 4

29 2015.11.23 徐君 传艺空间 150 4

30 2015.11.23 陆国强 传艺空间 30 4

2016年6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下发银支付〔2016〕166号《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关于北京海科融通支

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变更股权结构的批复》，同意了上述股权转让行为。

上述股份转让完成后标的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股份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海淀科技 8,954 35.0039

2 传艺空间 2,257 8.8233

3 中恒天达 1,000 3.9093

4 汇盈高科 400 1.5637

5 雷鸣资本 300 1.1728

6 黄文 1,000 3.9093

7 章文芝 700 2.7365

8 孙瑞福 420 1.6419

9 王鑫 400 1.5637

10 丁大立 350 1.3683

11 吴静 335.5 1.3116

12 张丽 300 1.1728

13 张玉婵 294 1.1493

14 任思辰 280 1.0946

15 孟立新 239 0.9343

16 李凤辉 204 0.7975

17 田军 200 0.7819

18 褚庆年 200 0.7819

19 吴昊檬 200 0.7819

20 吴江 200 0.7819

21 赵彧 200 0.7819

22 陈格 200 0.7819

23 杨曼 200 0.7819

24 胡晓松 200 0.7819

25 侯云峰 194 0.7584

26 刘兰涛 180 0.7037

27 李昳 179 0.6998

28 冯秋菊 165 0.6450

29 高卫 160 0.6255

30 李香山 150 0.5864

31 凌帆 150 0.5864

32 贾广雷 145 0.5668

33 张文玲 140 0.5473

34 亓文华 140 0.5473

35 李桂英 125 0.4887

36 李军 120 0.4691

37 宋小磊 103.5 0.4046

38 谭阳 101 0.3948

39 张绍泉 100 0.3909

40 杨慧军 100 0.3909

41 丁志城 100 0.3909

42 尤勇 100 0.3909

43 李长珍 100 0.3909

44 朱银萍 100 0.3909

45 李斯 100 0.3909

46 王霞 100 0.3909

47 蒋聪伟 100 0.3909

48 程春梅 100 0.3909

49 吕彤彤 100 0.3909

50 江中 100 0.3909

51 辛晓秋 100 0.3909

52 庞洪君 100 0.3909

53 毛玉萍 100 0.3909

54 杨薇 100 0.3909

55 张翼 100 0.3909

56 张冀 100 0.3909

57 张艺楠 100 0.3909

58 陈建国 100 0.3909

59 张剑 100 0.3909

60 赵宝刚 100 0.3909

61 孙东波 100 0.3909

62 冯小刚 100 0.3909

63 刘征 100 0.3909

64 章骥 96 0.3753

65 李琳 90 0.3518

66 宋振刚 90 0.3518

67 王华 90 0.3518

68 钟敏 80 0.3127

69 高秀梅 75 0.2932

70 李宏涛 74 0.2893

71 陆国强 70 0.2737

72 许凯 70 0.2737

73 张宝昆 70 0.2737

74 兰少光 65 0.2541

75 庄丽 50 0.1955

76 于静 50 0.1955

77 邢颖娜 50 0.1955

78 张韦 50 0.1955

79 冯立新 50 0.1955

80 朱秀伟 50 0.1955

81 张小童 50 0.1955

82 张冉 50 0.1955

83 张婷 50 0.1955

84 吴金钟 50 0.1955

85 孙兴福 50 0.1955

86 李岚 50 0.1955

87 吴深明 50 0.1955

88 生锡勇 47 0.1837

89 李宁宁 42 0.1642

90 张灵鑫 42 0.1642

91 李文贵 40 0.1564

92 朱克娣 34 0.1329

93 孙荣家 30 0.1173

94 黄琼 30 0.1173

95 陈培煌 30 0.1173

96 田璠 30 0.1173

97 董建伟 20 0.0782

98 张晓英 20 0.0782

99 鲁洋 20 0.0782

100 马晓宁 20 0.0782

101 王卫星 14 0.0547

102 董晓丽 10 0.0391

103 鲁建英 10 0.0391

104 鲁建平 10 0.0391

105 鲁建荣 10 0.0391

106 贺雪鹏 10 0.0391

107 靳莉慧 5 0.0195

合计 25,580 100

二、标的公司及其控股股东董监高持有海科融通股权的情况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并经海科融通确认，海科融通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海科融通股权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任职 股份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孟立新 海科融通副董事长、总经理 239 0.9343

2 李凤辉 海科融通董事、财务负责人 204 0.7975

3 侯云峰 海科融通副总经理 194 0.7584

4 张文玲 海科融通副总经理 140 0.5473

5 吴静 海科融通副总经理 335.5 1.3116

6 章骥 海科融通副总经理 96 0.3753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并经海科融通控股股东海淀科技确认，

海科融通控股股东海淀科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直接持有海科融通股权，海淀科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接

持有海科融通股权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持股情况

1 刘雷 海淀科技董事、总经理

持有大行基业97.27%股份， 大行基业持有海淀科技31.03%股份， 海淀科技持有海科融通

35.0039%股份。

2 石博 海淀科技董事

持有二维投资45%股份，二维投资持有海淀科技17.97%股份，海淀科技持有海科融通35.0039%

股份。

三、关于标的公司自然人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是否存在自然人股东控制标的公司的情况

根据海科融通公司章程：“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

表决权”“股东大会作出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股东大会作

出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董事会会议应有过半数的董

事出席方可举行。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但董事会对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事项作出决议，必须经全

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 ”

海科融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5,580万元、股份总额为25,580万股，其中，海淀科技持有海科融通股份8,954万股，持股

比例35.0039%，海淀科技为海科融通控股股东。 同时，根据对海科融通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访谈，目前海科融通董

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其中董事长刘雷、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孟立新、董事刘明勇、杨洋、李凤辉均由海淀科技推荐，并经海科

融通董事会提名、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综上，海淀科技通过持股关系、拥有董事会多数表决权等安排，能够对海科融通的经

营决策施加重大影响。

海科融通全部102名自然人股东中，无单独持股比例超过5%的自然人股东。 根据海科融通自然人股东提供的调查问

卷，自然人股东张翼与张冀系兄弟关系，自然人股东凌帆与毛玉萍系母女关系，自然人股东张丽与章文芝系母女关系，自然

人股东程春梅与田璠系母子关系，自然人股东鲁建平、鲁建荣、鲁建英系兄弟姐妹关系，自然人股东鲁洋系鲁建平、鲁建荣、

鲁建英的侄子，自然人股东王鑫系鲁建平、鲁建荣、鲁建英的外甥女；除前述关联关系外，海科融通102名自然人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于建立一致行动关系的相关安排。根据海科融通自然人股东出具的《关于资产权属的承诺函》，102名自然人股东持

有的股权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或者类似安排。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律师认为：

1、海科融通历次股权变更的估值作价为其股东根据当时的情况协商确定，符合实际情况。海科融通的股东中，孟立新、

李凤辉、侯云峰、张文玲、吴静、章骥等6人为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海淀科技为海科融通控股股东，直接持有海科融通

35.0039%股份，海淀科技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中，刘雷、石博分别通过大行基业、二维投资持有海淀科技股份，并

间接持股海科融通。

2、根据102名自然人股东出具的调查问卷、《关于资产权属的承诺函》，自然人股东张翼与张冀系兄弟关系，自然人股

东凌帆与毛玉萍系母女关系，自然人股东张丽与章文芝系母女关系，自然人股东程春梅与田璠系母子关系，自然人股东鲁

建平、鲁建荣、鲁建英系兄弟姐妹关系，自然人股东鲁洋系鲁建平、鲁建荣、鲁建英的侄子，自然人股东王鑫系鲁建平、鲁建

荣、鲁建英的外甥女；除前述关联关系外，海科融通102名自然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建立一致行动关系的相关安排，亦不

存在信托、委托持股或者类似安排。海科融通具有5名董事，其中海淀科技向其推荐5名，能有效控制董事会。基于上述，海科

融通自然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建立一致行动关系的相关安排、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或者类似安排、不存在自然人股东控制

标的公司的情况。

五、补充披露情况

公司已在《预案》“第四节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之“二、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补充披露上述回复内容。

问题15、公开信息显示，标的公司涉及的法律诉讼较多。 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的涉诉情况，包括双

方当事人、涉诉金额、最新进展，主要事由等；（2）说明上述诉讼对标的公司经营的影响；（3）具体说明公司现有业务的其

他涉诉风险。 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报告期内海科融通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

（一）海科融通作为原告或申请人的诉讼、仲裁案件

序号 案号

原告/

申请人

被告/

被申请人

主要事由 涉诉金额 最新进展

1

（2017） 京 0107 民 初

11275号

海科融通

星网讯通 （北京）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要求被告赔偿终端

机维护损失

200万元

海科融通全额胜诉， 现处于执

行阶段。

2

（2017）京仲裁字第1015

号

海科融通 程子玮

借款合同纠纷：要求被告返还

借款本金及利息

21.06万元

海科融通胜诉， 裁决被申请人

返还剩余本金158623.8元，以

及利息、违约金。已向法院提交

申请执行材料， 尚未收到正式

受理通知。

3

（2019）冀0102民初6069

号

海科融通

河北佰京商贸有限

公司、温子华

借款合同纠纷：要求被告返还

借款本金及利息

606.34万元 已开庭，尚未判决。

除上述诉讼、仲裁案件，海科融通另涉及不当得利纠纷诉讼案件108件，涉案金额总计487.15万元。 2019年1月24日至

25日，海科融通因短时网络不畅、支付系统重复操作导致部分商户被重复清算（以下简称“重复清算事件” ），重复清算事

件发生后，海科融通采取措施追回绝大部分重复清算资金，但仍有部分商户未能返还重复清算资金。 针对尚未返还重复清

算资金的相关商户，海科融通作为原告提起一系列诉讼，要求相关商户返还重复清算款项。 截至2019年12月2日，上述不当

得利纠纷系列诉讼中，已审结并执行完毕案件69件，涉及重复清算资金本金222.36万元；已审结但尚未履行完毕案件5件，

涉案重复清算资金本金60.12万元；尚处于受理、审理阶段案件34件，涉案金额204.67万元。

（二）海科融通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的诉讼、仲裁案件

序号 案号

原告/

申请人

被告/

被申请人

主要事由 涉诉金额 最新进展

1

（2017）豫0303民初

4357号

张冬冉

洛阳市众服网络通信设备有限公

司、海科融通

合同纠纷： 原告主张被告退还

机具押金

-

代理商退款后原告撤

诉

2

（2018）粤0307民初

183号

张黛莹

海科融通、 深圳市誉联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原告主张退还机具

押金

-

代理商退款后原告撤

诉

3

（2018）京0108民初

36655号

张文军

北京尚诚置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 唐山甄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海科融通

不当得利纠纷： 要求被告返还

服务费

6万元

原告撤回对海科融通

的起诉

4

（2018）京0108民初

36651号

张文臣

北京尚诚置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 唐山甄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海科融通

不当得利纠纷： 要求被告返还

服务费

6万元

原告撤回对海科融通

的起诉

5

（2018）鲁1302民初

17835号

临沂金旺装饰有

限公司

海科融通、 麻雀物流发展有限公

司

装修合同纠纷： 要求被告支付

装修款。

24万元

判决麻雀物流发展有

限公司支付装修款及

利息， 海科融通承担

连带责任。 已履行完

毕。

6

（2019）冀1082民初

1606号

三河市燕喜房产

经纪有限公司

海科融通

合同纠纷：

要求被告返还机具采购

费、分润费

2.78万元

海科融通答辩期间提

出管辖权异议， 法院

作出（2019）冀 1082

民初字 1606号民事

裁定书， 驳回原告的

起诉。

7

（2019）沪0109诉前

调6888号

上海三丰置业有

限公司

润谷东方（北京）国际投资有限

公司、海科融通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要求被告润谷东方支付租

金、车位费、水电费、房屋恢复

原状费、违约金等；要求海科融

通已经代润谷东方支付的租赁

保证金冲抵租金、 物业管理费

和违约金

292万元

已做庭前调解， 尚未

开庭

（三）海科融通作为第三人的诉讼、仲裁案件

序号 案号

原告/

申请人

被告/

被申请人

第三人 主要事由 涉诉金额 最新进展

1

（2017）豫 0403民

初788号民事调解

书

仝占廷

孙建华、孟晓华、

胡君、陈建洲

海科融通、仝国廷

民间借贷纠纷：原告要求被告孙

建华偿还款项，未对海科融通提

出诉讼请求。

826万元

调解结案。 原告撤回

对海科融通的起诉。

2

（2019）京0108民

20033号

于绪亭

北京尚诚置地

房地产经纪 有

限公司

海科融通

居间合同纠纷：原告要求被告尚

诚置业返还购房团购费。

6万元

已判决。 海科融通为

该案第三人， 诉讼请

求与海科融通无关。

二、相关诉讼案件对海科融通经营的影响

海科融通报告期内涉及的诉讼案件主要类型为合同、不当得利等经济纠纷，诉争焦点未涉及海科融通经营资质等核心

利益，诉讼主张主要体现为支付或返还资金款项。 相关案件涉案标的金额整体较小，占海科融通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

等的比例较低。

因此，相关诉讼案件未对海科融通的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海科融通现有业务的其他涉诉风险

根据海科融通确认，除已经披露的诉讼、仲裁之外，海科融通目前暂无可以预见的能够导致诉讼、仲裁的其他情况。

海科融通主要面向商户开展银行卡收单业务，商户数量众多，行业、地域分布等较广。 同时，海科融通需依靠商户拓展

服务机构拓展商户，商户拓展服务机构自身的合规意识、经营情况等，都会对海科融通的业务开展带来不同影响。公司已在

本次交易《预案》之“重大风险提示”“第九节 风险因素” 中，对“商户拓展服务机构导致的标的公司经营风险” 进行风

险提示。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律师认为，海科融通报告期内涉及的诉讼案件涉案标的金额整体较小，占其净资产、营业收入、

净利润等的比例较低，未对其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除已经披露的诉讼、仲裁之外，海科融通目前暂无可以预见的能够导

致诉讼、仲裁的其他情况。 海科融通已在本次交易《预案》中，对“商户拓展服务机构导致的标的公司经营风险” 进行相关

风险提示。

五、补充披露情况

公司已在《预案》“第四节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之“六、交易标的涉及诉讼情况”补充披露上述回复内容。

问题16、预案披露，海淀科技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中存在“适当时机注入上市公司”的表述。 请公司按照《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有关要求，完善并补充披露相

关承诺事项。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完善并补充披露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海淀科技已重新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对不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

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表述进行了修订，具体如下：“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中，不

存在与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 且将不会从事任何与上市公司目前或未来所从事的业务发生或可

能发生竞争的业务。

如果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获得的任何商业机

会可能与上市公司构成同业竞争，本公司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并促使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本公

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将该商业机会优先给予上市公司。 ”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海淀科技已重新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对不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表述进行了修订。 在本次交易《预案》

中，公司已对承诺函的内容进行了修订披露。

三、补充披露

已在《预案》“重大事项提示” 之“十、本次交易相关方所作出的重要承诺” 对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进行修订披

露。

问题17、预案披露，除海淀科技外的其他交易对方的股份锁定期存在信息披露不一致的情形。 请公司认真核对并按照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相关规定补充完善相关承诺事项。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完善披露股份锁定的相关情况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特定对象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36个月内不得转让：

（一）特定对象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

（二）特定对象通过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取得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三）特定对象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对其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 ”

截至目前，海淀科技外的其他交易对方持有海科融通股份的时间不存在不足12个月的情形，本次股份发行结束后其持

有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为12个月，相关主体已按规定作出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公司已就本次交易《预案》正文中对锁定期安排的相关情况进行修订，修订前后对比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除海淀科技之外的其他交易对方在取得上市公司股份时，若其持有的海科融通股权权

益已满12个月，则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

月内不得转让；若其持有的海科融通股权权益不足12个月，则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

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除海淀科技之外的其他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

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海淀科技外的其他交易对方持有海科融通股份的时间不存在不足12个月的情形，本次股

份发行结束后其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为12个月，相关主体已按规定作出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在本次交易《预案》中，

公司已对锁定期安排的相关情况进行修订披露。

三、补充披露

已在《预案》“重大事项提示”之“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之“三、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第五节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情况”之“五、锁定期安排” 对锁定期安排的相关情况

进行修订披露。

特此公告。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2月16日

(上接A52版）


